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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7日和2023年9月15日分别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0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2023年9月21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号）、《关于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5号）。

因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司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由80.00元/股调整至79.00元/

股，自2023年9月27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277,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5%，最高成交价为53.0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0.59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348,960,925.69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

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88779

证券简称：长远锂科 公告编号：

2024-005

转债代码：

118022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锂科转债” 自2023年4月17日开始转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锂科转债” 共有人民币

189,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1,983股，占“锂科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6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4年3月31日，“锂科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249,811,000元，占“锂科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418%。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锂科转债”共有人民币2,000元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28股，占“锂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4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10月1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了3,2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325,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

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10月11日至2028年10月10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2号文同意，公司32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2年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锂科转债” ，债券代码“118022” 。

（三） 根据有关规定和《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锂科转债” 自2023年4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初始转股价格为15.76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3年6月15日起公司可转债的转股

价格调整为人民币15.53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锂科转

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锂科转债” 的转股期限为2023年4月17日至2028年10月10日，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

间，“锂科转债”共有人民币2,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28股，占“锂科转债” 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截至2024年3月31日，“锂科转债” 共有人民币189,000元已转换为公司

股票，转股数量为11,983股，占“锂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2%。

截至2024年3月31日，“锂科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249,811,000元，占“锂科转

债” 发行总量的99.9941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86,661,204 0 886,661,20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42,556,923 128 1,042,557,051

总股本 1,929,218,127 128 1,929,218,25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锂科转债” 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998117

联系邮箱：cylico@minmetals.com

特此公告。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

2024-023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300.9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683%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01.0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80元/股~11.4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人民币4,000万

元至8,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1.70元/股，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150%，回购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及1月30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

函的公告》《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博迈

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1.7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17.00元/股， 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

案》的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15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公告如下：

2024年3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00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达到1.0683% ， 购买的最高价为 11.45元 /股， 最低价为 8.80元 /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0,010,895.06元。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

2024-009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2024年4月1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3月28日、3月29日、4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2024年4月1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2024年4月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导致公司股价产生较大波动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

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3月28日、3月29日、4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股价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股票代码：

600231

转债代码：

110070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 号：临

2024-023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29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22,970,000元“凌钢转债” 转为公司普

通股， 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1,081,234股， 占 “凌钢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926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29日，尚未转股的“凌钢转债” 金额为217,030,000元，占

“凌钢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49.3250%。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29日期间，“凌钢转债” 本季度转股金额为人

民币10,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861股， 占 “凌钢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14%。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情况：无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04号）核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

13日公开发行4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40亿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0.40%、第二年为0.70%、第三年为1.10%、第四年为1.60%、第五年为2.00%、第六

年为2.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2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5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凌钢转债” ，债券代码“11007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

发行的“凌钢转债” 自2020年10月1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凌钢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80元/

股，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5日起由2.80元/股调整为

2.7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15日起由2.75元/

股调整为2.69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凌钢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4月27日起

由2.69元/股调整为2.5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日、2021年7月9日和2022年4月21日披

露的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临2020-055、临

2021-049和临2022-02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凌钢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0年10月19日至2026年4月12日。

“凌钢转债”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29日期间，“凌钢转债” 本季度转股金额为人民币

1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861股，占“凌钢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4%。

截至2024年3月29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22,970,000元“凌钢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81,081,234股，占“凌钢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926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29日，尚未转股的“凌钢转债” 金额为217,030,000元，占“凌

钢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49.32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29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29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52,160,116 3,861 2,852,163,977

总股本 2,852,160,116 3,861 2,852,163,977

四、其他

联 系 人：田雪源

咨询电话：0421-6838259

传 真：0421-6831910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051

证券简称：鹿山新材 公告编号：

2024-018

债权代码：

113668

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累计共有人民币98,000元“鹿山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669股，占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23,902,000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13%。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90,000元“鹿山转

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533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250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于2023年3月27日公开发行可转债

5,240,000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400.00万元，期限6年。 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 第一年0.40%、 第二年0.60%、 第三年1.20%、 第四年1.80%、 第五年

2.5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88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52,400.00万元可转债

于2023年4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债券代码“113668”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和《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鹿山转债” 自2023年10月9日 (原定开始转股日期

2023年9月30日为非交易日，因此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3年

10月9日至2029年3月2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59.0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自2023年6月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58.6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鹿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90,000元“鹿山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1,533股，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6%。

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8,000元“鹿山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669股，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8%。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523,902,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1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3,858,295 - 43,858,29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460,841 1,533 49,462,374

总股本 93,319,136 1,533 93,320,669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鹿山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于2023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107339

联系邮箱：ir@cnlushan.com

特此公告。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

2023-011

转债代码：

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海水务” ）、汕头市联泰潮英水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潮英水务”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澄海水务及潮英水务提供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担保。 公司已实际为澄海水务、潮英

水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7,000万元、28,798.76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下同）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且澄海水

务、潮英水务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澄海水务、潮英水务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汕头

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各向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申请借款1,000万元，合计借款2,000万

元，借款期限为1年。 根据银行要求，公司需为澄海水务、潮英水务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4年

3月29日，公司与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澄海水务、潮英水务其他方股东未按照其

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无反担保情况。

（二）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为七家控股子公司（包括澄海水务及潮英水

务） 融资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17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二、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澄海水务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滨江路西侧、下洋大排沟南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5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市政设施管理；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环保咨询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1,855.94 263,564.56

负债合计 209,461.26 202,887.17

其中：流动负债 33,220.22 40,740.10

银行贷款 180,300.00 166,500.00

净资产 62,394.68 60,677.39

资产负债率 77.05% 76.98%

项目

2023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13.02 15,829.90

净利润 1,717.29 3,626.75

澄海水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99%

2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

合计 1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际为澄海水务提供担保余额为177,000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

（二）潮英水务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东北村牛路洋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

经营范围：城镇及农村污水处理；生态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提供污水处理及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技

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50,215.93 50,263.04

负债合计 38,432.40 39,075.75

其中：流动负债 9,902.09 9,846.84

银行贷款 29,492.30 30,185.84

净资产 11,783.53 11,187.28

资产负债率 76.53% 77.74%

项目

2023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67.86 3,622.14

净利润 596.25 749.51

潮英水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99%

2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0.955%

3 中机三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0.045%

合计 10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际为潮英水务提供担保余额为28,798.76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额度有效期

自2024年3月29日至2029年3月28日止。

（四）保证范围

1、债权人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

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

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

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 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

的一部分。

4、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

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

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满足经营活动

开展，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提供的必要担保。 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可

全面掌握其运营和管理情况，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保障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提高子公司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授

信的效率，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公司对关

联方提供的担保总额分别为人民币58.14亿元、57.45亿元、0.69亿元， 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06.71%、204.26%、2.44%。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

2024-012

转债代码：

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97,417,000元（人民币，下同）“联泰转债” 已

转换成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31,744,169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7.5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3月31日，联泰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192,583,000元，占发行总

金额的49.38%。

● 2024年第一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共有84,000元“联泰转债” 转换

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14,683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31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发行了3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联泰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9,000万元，期限6年；联泰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

第二年为0.5%、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1.8%、第六年为2.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0号文同意，公司3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

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泰转债” ，债券代码“113526”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

“联泰转债” 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

2025年1月22日止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2.31元/股。

公司可转债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表：

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调整后转股价格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8.72元/股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6.11元/股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5.92元/股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5.7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日、2020年7月2日、2021年9月23日及2022年6月9日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照修正条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2020-078）、《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2022-035）。 截至目前，“联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

5.72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 共有84,000元 “联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为

14,683股。

截至2024年3月31日， 累计共有197,417,000元“联泰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31,744,16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7.59%；尚未转股的联泰转债金额为192,583,000元，

占该次可转债发行总金额的49.3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月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4,129,523 14,683 584,144,206

总股本 584,129,523 14,683 584,144,206

四、其他

联系部门：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4-89650738

联系传真：0754-896507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890

证 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03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并授权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

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9号）。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23年12月8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

行“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G款2023年第18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看涨阶梯式）（机构

版）” ，具体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6号）。 公司已如期赎回该理财产品， 账号：2023120872176202WHTBCB01639已注

销，本金5,000万元及收益351,369.86元于2024年3月7日均已到账。

2023年12月28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莱州支行“2023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十二期产品347” ，具体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号）。 公司已如期赎

回该理财产品， 账号：38140181000047307已注销， 本金3,000万元及收益191,250.00元于2024年3月

28日均已到账。

2023年12月29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莱州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3JG3658期（12月特供C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具体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号）。 公司已如

期赎回该理财产品， 账号：14650166832336588已注销， 本金1,000万元及收益67,500.00元于2024年

3月29日均已到账。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基本情况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账号：15000089267973

账户名称：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恒丰银行莱州支行

账号：853545010122603049

账户名称：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账号：

2024031273142201WHTBCB01808）、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53590243447800018）、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莱州支行（账号：14650166832453437）分别签订协议，将闲置募集资金分别转入

上述银行开立的理财专用结算账户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人

民币）

投资期限

产品预期收

益率

成立日 到期日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莱山支行

广发银行“物华添

宝”w款2024年第

52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挂钩黄金

欧式二元看跌 ）

（机构版）

保本浮

动收益

伍仟万元

2024年3月

12日

2024年4月

16日

1.00-2.58%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三层区间

88天结构性存款

（ 产 品 代 码 ：

NYT00522

保本浮

动收益

叁仟万元

2024年4月

1日

2024年6月

28日

1.85-3.05%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莱州

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4JG5343期 （三

层看涨）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万元

2024年4月

1日

2024年7月

1日

1.20-2.93%

三、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与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方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1）政策风险；（2）市场风险；（3）延迟兑付风险；（4）流动性风险；（5）再投资风险；

（6）募集失败风险；（7）信息传递风险；（8）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9）本金及收益风险；（10）提

前终止风险；（11）估值风险；（12）欠缺投资经验的风险；（13）产品不成立风险；（14）数据来源风险；

（15）观察日调整风险；（16）管理人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

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并有效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

金额

（人民

币）

投资期限

到期收益

（人民币）

是否

到期赎回

成立日 到期日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五

期产品268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

伍佰

万元

2023年5月

19日

2023年5月

31日

11,500.00 是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五

期产品419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

万元

2023年5月

31日

2023年8月

31日

418,500.00 是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五

期产品448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

伍佰

万元

2023年6月

1日

2023年8月

31日

104,625.00 是

广发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烟 台莱山 支

行

广发银行“物华

添宝” G款定制

版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挂钩黄

金现货看涨阶

梯式 ) (济南分

行)

保本浮

动收益

伍仟

万元

2023年6月

2日

2023年9月

1日

361,506.85 是

广发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烟 台莱山 支

行

广发银行“广银

创富” G款定制

版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挂钩半

导体 ETF看涨

阶梯式)(济南分

行)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

万元

2023年6月

2日

2023年9月

1日

119,671.23 是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九

期产品2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

万元

2023年9月

1日

2023年9月

28日

73,200.00 是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八

期产品465

保本浮

动收益

柒仟

伍佰

万元

2023年8月

31日

2023年

11月30日

485,625.00 是

广发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烟 台莱山 支

行

广发银行“物华

添宝” G款定制

版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 (挂钩黄

金现货看涨阶

梯式 ) (济南分

行)

保本浮

动收益

伍仟

万元

2023年9月

4日

2023年

12月4日

349,041.10 是

上海浦 东 发

展 银行 烟台

莱州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3JG601 期

（三层看涨）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

万元

2023年9月

28日

2023年

12月28日

255,000.00 是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十

一期产品366

保本浮

动收益

柒仟

伍佰

万元

2023年

11月30日

2024年2月

29日

478,125.00 是

广发银 行 股

份 有限 公司

烟 台莱山 支

行

广发银行“物华

添 宝 ” G 款

2023年第188期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挂钩黄金

现货看涨阶梯

式）（机构版）

保本浮

动收益

伍仟

万元

2023年

12月8日

2024年3月

7日

351,369.86 是

中国光 大 银

行 股份 有限

公 司烟台 莱

州支行

2023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十

二期产品347

保本浮

动收益

叁仟

万元

2023年

12月28日

2024年3月

28日

191,250.00 是

上海浦 东 发

展 银行 烟台

莱州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3JG3658期

（12 月 特 供 C

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

万元

2023年

12月29日

2024年3月

29日

67,500.00 是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购买的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

金额

（人民

币）

投资期限

到期收益

（人民币）

是否

到期赎回

成立日 到期日

烟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莱山区支

行

通知存款业务

保本浮

动收益

叁仟

万元

2023年

11月29日

一 一 否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二

期产品352

保本浮

动收益

柒仟

伍佰

万元

2024年2月

29日

2024年5月

29日

一 否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莱山支行

广发银行 “物

华 添宝 ”w 款

2024年第52期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挂钩黄

金欧式二元看

跌）（机构版）

保本浮

动收益

伍仟

万元

2024年3月

12日

2024年4月

16日

一 否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

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88天结构

性存款 （产品

代 码 ：

NYT00522

保本浮

动收益

叁仟

万元

2024年4月

1日

2024年6月

28日

一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莱州

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

利24JG5343期

（三层看涨）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

万元

2024年4月

1日

2024年7月

1日

一 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9,5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

额度范围。

七、备查文件

1、广发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2、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购买凭证；

3、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等。

4、招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5、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购买凭证；

6、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等。

7、浦发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8、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购买凭证；

9、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等。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日


